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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的形成逻辑与适用路径

夏 沁

摘 要  从形成逻辑来看，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实质上是管控理念、管控对象和管控

手段更加精细化的结果。这决定了所涉法规政策的多元化，以及相关调整规则和适用规范

的复杂化、碎片化以及分散化，亟须通过体系化整合来解决“谁来管控”“管控什么”“如何管

控”的问题。在主体层面，应当明确耕地管理公权力机关、耕地所有权人以及耕地使用权人

三类基本主体，形成权责分明、协同共治的管控机制；在内容层面，应当从耕地利用优先序和

种植作物优先序两个维度，系统把握种植用途管控制度的核心内容，并将其统一在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之中；在措施层面，应当综合运用法律责任、自治性救济和补贴奖励等差异化手段，

构建管制、管理、管护三位一体的管控体系，从而在规范层面实现对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

的具体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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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种植用途管控是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框架下，统筹耕地种植布局、优化农业种植结构的核

心制度安排。该制度最早见于中央政策文件，其内涵丰富，涵盖“非农化”管控、“非粮化”治理、抛荒禁

止、种植负面清单管理、占补平衡、撂荒禁止等多个维度，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政策体系。《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三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发［2023］1号）即明确提出“探索建立

耕地种植用途管控机制，明确利用优先序”，并要求“制定耕地种植用途管控试点工作指导意见”。中国

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保障耕地用于种植基本农作物管理体系”，优先保障粮食的生产［1］（P60）。目

前，我国已在湖南醴陵、广东高州等地开展耕地种植用途管控试点工作，这些试点地区在管控手段、组织

方式、监管机制和制度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湖南省醴陵市创新性地建立了耕地利用

管控图库，通过可视化、数字化的方式科学划定耕地利用优先顺序，为耕地种植用途管控提供了地方实

践经验。在此基础上，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实

施条例》）第12条第3款首次确立了耕地种植优先序列制度，规定“耕地应当优先用于粮食和棉、油、糖、

蔬菜等农产品生产”。该条款旨在强化对耕地的保护措施。2024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

障法》（以下简称《粮食安全保障法》）第13条第1款进一步明确“种植用途管控”的概念并将其确立为一

项基本的法律制度，规定“加强耕地种植用途管控，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同时，该

法第66条明确了违反种植用途管控的法律责任及处置措施，并授权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制定具体

实施办法。这标志着我国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在立法层面的初步确立［2］（P2-50）。

尽管如此，由于规制理念与促进理念、公法管制与私法自治、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等方面的冲突，耕

DOI：10.14086/j.cnki.wujss.2025.03.002



夏 沁： 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的形成逻辑与适用路径

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仍然存在管控性质不明、范围不一、主体扩大、责任失当等问题。学理上有关管控

主体、管控范围、管控方式、管控内容、管控责任等内容，亦不明确［3］（P22-31）。当前，耕地种植用途管控

制度在理解和适用层面面临严重障碍，这直接影响了后续管控办法的制定与出台。在公私法融合的背

景下，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的协同适用不仅需要实现公私法规范内容的有机统一，更要求达成法律体

系与政策体系的协调一致。因此，从体系化维度明确界定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的基本内涵，并据此确

定其具体适用的法律规范，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的形成逻辑

总体来讲，我国政策法规体系之中存在不同层次的用途管制制度。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作为其

中的一种管制方式，是在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基础上的创新发展和制度延伸。

（一） 从土地用途管制到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的历史演进

从历史演进视角来看，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可追溯至我国早期实行的五级政府管理、分级限额审

批的耕地管理制度。然而，该制度因缺乏对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有效法律规制，导致实践中普遍存在违

规占用耕地建房等现象，引发了耕地面积锐减、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等突出问题 ［4］（P6-8）。为切实加强耕

地保护，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通过实施耕地占用税征收、完善土地管理机构设

置、开展非农用地清理整治、严格禁止耕地撂荒等多项措施，逐步构建起耕地保护制度体系。但这些并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乱占耕地的问题，为此，199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

管理法》）正式将土地用途管制确立为一项法律制度，其旨在结合规划和审批制度严格限制耕地转化为

非农用地。《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耕地占补平衡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1］374号）等政

策文件进一步阐述了土地用途管制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如下：其一，实施统一规划的总体管制。土地

用途管制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基础，通过划定用途管制区，采取“指标控制+分区审批”的模式，对耕地

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和建设用地规模实施总量控制，从而实现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其二，建立

占补平衡的过程管制。通过“增减挂钩”“人地挂钩”“土地整理复垦”等机制，确保补充耕地的数量和质

量不低于同期建设占用的耕地，实现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其三，实行禁止性规范的严格管制。具体

包括明确禁止耕地利用和流转过程中的抛荒撂荒行为，并制定负面清单制度，严格限制严重破坏耕作层

的各类行为，诸如挖塘养鱼、畜禽养殖、植树造林、建设绿色通道和绿化隔离带等。后续修订土地管理法

及其实施条例基本延续了有关的管制措施，并且也规定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

称《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以下简称《黑土地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乡

村振兴促进法》（以下简称《乡村振兴促进法》）《粮食安全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规之中。在现行框架下，耕地种植用途管控首先应当契合以优化

土地利用结构为核心的用途管制模式，其具体表现形式为严格实施遏制耕地“非农化”的管控措施，即坚

决防止耕地向非农建设用地的转化。

然而，现行耕地“非农化”用途管制措施仍难以有效遏制耕地向其他农用地的转化。针对这一问题，

《农村土地承包法》通过设定使用主体的农业用途义务（第14条、第18条、第22条），确立了法定的监督管

理机制和土地利用规范，旨在防止耕地向其他类型农用地转化①［5］（P65，81，102）。但该制度因缺乏强制

性措施、具体规制内容及相应的法律责任规定，在实践中难以有效应对日益突出的耕地“非粮化”问题。

事实上，我国已初步构建起防范耕地“非粮化”的农业用途管制制度。如《乡村振兴促进法》第14条

提出了“建立农用地分类管理制度”，以实现对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等不同具体类别农用地的

区分管控。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12条第1款、《粮食安全保障法》第

① 我国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确保农用地的农业用途，为此明确了发包人、承包人、经营权人应当维持土地具体的农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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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条等进一步明确了相关的法律规则，即要求“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耕

地保护法（草案）》第4章细化了有关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需要遵循的“进出平衡”原则，以及需要满足特

定层级条件和监测考核条件等内容。可见，我国建立了双重维度的农业用途管制机制：一方面，通过划

定永久基本农田、建设高标准农田、制定禁止性行为清单、明确主体责任等举措，强化对永久基本农田的

严格管控；另一方面，通过规范工商资本准入、建立激励机制、实施“进出平衡”制度等措施，适度优化一

般耕地的农业用途管制，允许使用者在保护耕作层的前提下，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生产结构［6］（P13-21）。

这种差异化的管控模式体现了政策层面对永久基本农田与一般耕地实施分类管理的思路，是对土地用

途管制制度的进一步细化。在此背景下，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必须遵循以优化农业用地结构为核心的农

业用途管制制度，其具体表现为：严格防范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同时严格控制一般耕地向其他农用

地的转化，从而构建起全方位的“非粮化”管控体系。

可以说，对永久基本农田和一般耕地实施差异化的“非粮化”管控措施，实质上已经体现了耕地利用

优先序的制度要求。《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 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国办发［2020］44号）中提出的“明

确耕地利用优先序”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明确区分永久基本农田和一般耕地的种植用途；其二，

明确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以及种植作物的优先类别；其三，明确耕地种植粮食、食用农

产品以及非食用农产品的优先序列。这些内容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二年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发［2022］1号）等政策文件中得到进一步贯彻，即要求“分类明确耕地用途”“严

格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并对高标准农田的耕地类别提出了更为严格的种植管控要求，即“原则上全部

用于粮食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办

法》）第4条将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规定为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法定义务。《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系统化的种植用途管控体系，强调通过数字化管理手段

绘制种植用途“一张图”，以全面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列。这一战略部署表明，推进种植用途管控的规范

化、制度化和体系化建设，是明确和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的根本路径。在法规政策层面，耕地利用优先

序列的具体要求体现在利用方式、种植种类和种植序列等多个维度，这些要求构成了种植用途管控制度

需要规范调整的核心内容。基于此，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在法律层面被正式确立为一项基本制度（《粮食

安全保障法》第12条）。

（二） 从土地用途管制到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的形成逻辑

就发展演进而论，我国耕地用途管制制度呈现出明显的层级化特征：从调整宏观用地结构的土地用

途管制，到优化农业用地结构的农业用途管制，再到细化种植用地结构的种植用途管控，整体上遵循了

粗放式管控向精细化管控的演进路径。尽管不同层次用途管制的管控理念、管控对象和管控手段存在

差异，但管控的最终目的都在于实现耕地的合理利用，从而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7］（P115-126）。耕

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正是在这一演进过程之中形成的。具体而论，其形成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下维度：

第一，在管控理念上，耕地用途管制制度实现了从确保耕地总量到量质并重，再到“数量、质量、生

态”三位一体保护的转型升级，体现了耕地保护理念的精细化发展。“保持耕地数量、守好耕地红线是确

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保护耕地首先要在耕地面积上守住存量、做好增量。”［8］（P6）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设计的首要理念便在于，确保不得突破耕地保护的红线以及耕地总量不减少。在强化耕地数量保护的

同时，农业用途管制的制度理念还对提升耕地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具体涉及多种手段联合改善耕地生

产条件，包括建设高标准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两区”，实施永久基本农田、黑

土地等用地的特殊保护以及建立质量调查、检测、评价以及验收制度等。这不仅是“管理方式上的转变，

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变标志着我国耕地保护新时代的开始”［4］（P74）。种植用途管控则更加注重对生态

系统的一体化保护，包括轮作休耕、耕地养护、污染耕地的修复治理、退化耕地的综合治理、永久基本农

田和高标准农田管护以及运用绿色高效的生产技术等措施，以此提升耕地的生态功能，进而促进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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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不夸张地说，“我国粮食的持续增产或丰产，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政策资源积累、透支生产

要素和环境基础上的”［9］（P106）。因此，以“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的理念“全面维护和提高农

田生态系统的生产、生态和生活功能”，也是落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总要求的必由之路［10］（P84）。

第二，在管控对象上，耕地用途管制制度呈现出从宏观的土地用途分类，到中观的农用地具体用途

划分，再到微观的耕地类别细分的系统化演进特征，反映了管控对象的不断细化和精准化。按照土地的

基本分类，土地用途管制的管制对象是作为农用地大类的耕地。法律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及

后续用于非农业用途。“土地分类是实施用途管制的基础”，其核心在于“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4］

（P7）。农业用途管制的管制对象则为农用地中具体小类的耕地，即严格控制其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

其他小类的农用地及后续用于非种植粮食的农业用途。“从大类讲，农用地必须坚持农业、林业等用途”，

从小类讲，“要按照规划确定的具体用途和有关登记证书上确定的农用地类别，合理利用各类农用地”［11］

（P82-83）。耕地也应当按照其具体的农业用途来使用。耕地种植用途管控的管控对象还将耕地进一步

区分为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以及一般耕地等类别。其中，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

要求重点用于粮食种植，优先保障谷物类作物的生产；高标准农田是在永久基本农田基础上分区域、分

类型建设的，原则上应全部用于粮食种植；一般耕地可在满足粮食和食用农产品种植需求的基础上，适

度用于种植其他非食用农产品。据此，耕地的地类还可以按照种植用途的不同，划分为谷物种植用地、

粮食种植用地、食用农产品种植用地以及非食用农产品种植用地等类型。由此，通过在永久基本农田、

高标准农田和一般耕地等不同类别耕地之上确定差异化的种植用途利用优先序列，能够有效调整区域

种植结构，系统提升农产品整体效益，从而实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目标［12］

（P16-20）。

第三，在管控手段上，耕地用途管控制度经历了从单一的行政管制模式，到行政管制与自治管制相

结合，再到行政管制、自治管制与促进型管制多元配置的管制模式，展现了管控手段精细化的发展趋势。

其中，土地用途管制作为政府依公权力实施土地管理的基本制度，主要采取的是一种行政管制模式。该

模式通过强制性、命令性以及禁止性手段实现保护耕地的行政目标，具体包括禁止个人擅自改变耕地用

途、禁止不符合规划和审批的方式转变为非农用地，并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确严禁违反用途管制规定批

地、占地和用地的事项等［13］（P65-75）。“我国现行土地用途行政管制模式出现‘制度失灵’”，“改革的基本

路径是，划分行政干预与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法定边界，合理嵌入管制的私法规范”［14］（P60）。为此，农

业用途管制在坚持行政管制模式的基础上，引入了带有市场机制因素的自治管制模式，如监督管理耕地

合理利用的义务、保护耕地的义务以及建立工商企业流转取得耕地的风险防范机制等。耕地种植用途

管控不仅从政府强制和市场自治的维度管控耕地用途，而且还从个体促进的角度规定了相关的激励措

施，以提高农民优先种植粮食的积极性［15］（P96-107，194）。现行法律关于促进型管制模式的规定，具体

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高标准农田的保护激励机制、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耕地生态补偿机制、补充

耕地补偿激励机制，以及有关涉农补贴政策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等。部分地区还建立了耕地保护

基金、保护专项资金、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奖励等机制［16］（P34-35）。此种模式能够促进政府、市场与

个人多元利益的平衡，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某种有益的自发秩序——自我协调和多元中心的行为体

系”［17］（P156）。

以上内容反映出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受到不同程度的用途管制约束。学者所述“粮食安全背景下种

植用途管控的要求愈发严格”，实质上是种植用途的管控理念、管控对象和管控手段更加精细化的必然

趋势［18］（P33）。这意味着种植用途管控制度不仅是一项管控更为严格的制度，更是一项内涵更为丰富、

内容更为精细的制度，其通过不同层次的管制整体强化了对粮食安全的保障。例如，在最高人民检察院

发布的《耕地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中，检察机关对违反土地用途管制行为的监管力度明显强于

对违反种植用途行为的监管，而后者还涉及党内法规的处罚措施。由此可见，耕地种植用途管控作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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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种植作物用途的管控制度，旨在实现不同种植作物合理、有序、多元的种植结构安排。因此，可以将

耕地种植用途管控界定为基于农地管控精细化的政策目标，以调整种植用地结构为中心任务，由各级政

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导，村委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监督，农户执行的管控制度，其形式上具体表现

为确立永久基本农田、一般耕地、高标准农田之上耕种种植作物的优先序列。

在公私法融合的背景下，精细化的形成逻辑决定了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所涉法规政策的多元化，

以及相关调整规则和适用规范的复杂化、碎片化以及分散化，因而需要对其予以进一步的体系化整合。

就现行法律而论，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的实现路径在于对“谁来管控”“管控什么”“如何管控”等问题

作出系统性回应，从而确保各项具体规范之间的有效衔接，最大限度地形成制度合力。

二、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中的管控主体

具体到制度设计层面，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首要解决的是“谁来管控”的问题。《粮食安全保障法》

第13条作为种植用途管控制度的一般规定，明确了由政府总体管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日常监督，

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对违反种植用途管控的行为进行报告［16］（P34-35）。考虑到复杂的现实情况，该

规定中的主体是否涵盖了所有管控主体？各主体之间的职责或义务划分逻辑为何？多元主体情形下如

何进行分工和配合？这些问题均有待释明。

（一） 实定法上多重管控主体间的职责配置冲突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涉及多重维度的管控主体，包括统筹主体、管理主体、报

告主体、实施主体、义务主体、受益主体、考核主体、督察主体、责任主体以及奖惩主体等。但现行法律对

管控主体的层级划分、范围界定、职责配置以及义务要求等方面尚未形成统一规范［19］（P3-16）。除《粮食

安全保障法》第13条规定外，该法的其他条款还涉及范围更为宽泛、职责更明确以及义务要求更为积极

的管控主体，包括“党政同责”要求下作为统筹管理主体和监督管理主体的政府及党组织（第3条第1款、

第60条）；作为配合管理主体、监督检查主体、考核评估主体的政府发展改革、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主管

部门（第3条第2款、第58条、第59条、第62条）。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还需与政府共同作为实施奖励、惩罚

和补偿的主体（第9条、第50条、第66条）。经营者或使用人则同时兼具合理利用耕地种植用途的受益主

体和义务主体身份（第9条和第66条）。而《土地管理法》不仅规定了作为实施管理、承担义务和进行报

告以及获得奖励的管控主体，还明确自然资源部门是负责耕地用途管理和监督的主体（第5条），任何单

位和个人都是遵守法定种植用途管控的义务主体、发现违法行为的报告主体以及在优化种植结构方面

成绩显著获得奖励的受益主体（第7条、第8条）。《黑土地保护法》等法律则聚焦永久基本农田和黑土地

等特定类别的耕地，确定了特别的管控主体法律规范，包括政府统筹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水行政、生态

环境等有关部门组成的黑土地保护协调机制（第6条第2款），乡政府协助组织实施、推广利用措施和督

促履行义务的综合保护机制（第6条第3款），以及农业生产经营者承担特定治理、修复、保护义务和获得

奖励补助的实施机制（第4条、第23条、第31条）。

不难发现，耕地种植用途管控主体冲突的根源在于存在三套不同规制逻辑的法律规范体系。第一

套是以《粮食安全保障法》规定的粮食生产、储备、流通、加工、应急、监督等粮食管理措施为中心所确立

的法律规范体系。其规制逻辑在于妥当安排耕地上种植作物从播种到产出的全过程管理所涉的各类主

体，以此构建系统完善的粮食安全保障制度体系，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第二套是以

《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土地利用和管制制度为中心所确立的法律规范体系。其规制逻辑在

于强调作为土地主管部门的自然资源部门对耕地的管理职责以及其他主体承担的合理利用义务，以实

现保护耕地的总体目标。第三套是以《黑土地保护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规定的具有特别保护意义

的耕地类别的管理制度为中心所确立的法律规范体系。其兼顾保护耕地和粮食安全的双重规制逻辑，

故该体系对管控主体的范围、职责、义务等方面都具有特别性要求，以此实现对黑土地中耕地的有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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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促进稀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切实维护生态系统平衡。

在不同规制路径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以下简称《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乡村振兴促

进法》等有关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的其他法律渊源，还存在不同规制逻辑的法律规范被混同的问题，

从而导致无法确定适当的管控主体。例如，《乡村振兴促进法》第8条、第14条、第61条同时将各级政府

作为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与建设永久基本农田等不同政策目标下的管控主体［20］（P942-959）。此外，

关于细化耕地种植用途管控主体维度的规定，散见于各地颁布的《土地管理法》《粮食安全保障法》《乡村

振兴促进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不同类型法律的实施办法或条例之中，相关法律渊源丰富且庞杂。例

如，政府作为“非粮化”责任主体，在《甘肃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条例》第30条、《青海省乡村振兴促进条

例》第13条、《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第14条以及《江苏省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5条等均有被

规定。同一地区的不同类别法规还涉及职责内容各异的种植用途管控主体。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

村振兴促进条例》第14条规定政府“非粮化”的职责在于落实农用地分类管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

安全保障条例》第9条则明确政府是防止本行政区域内“非粮化”的总责任主体。这些规定进一步加剧了

不同法律规范体系之中管控主体的适用规则的冲突。

（二） 基于集体所有权确定国家、集体、个人共同治理的管控主体

基于多重管控主体间的职责配置冲突，《耕地保护法（草案）》试图确立统一管控耕地布局规划、利用

与转化、质量控制与生态监督等过程的管控主体，但由于未能理顺不同管控主体的运行机制，仍然存在

“部分条文对现有法律规范的衔接转化并不顺畅”，较既有制度存有冲突或缺失等问题［21］（P127）。如该

法第5条规定政府及其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水行政等有关部门是监督管理主体，但并未明确

不同部门的职责分工和协调机制。该法第50条第2款规定耕地权利人对于违反种植用途管控的行为有

权制止并向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而《粮食安全保障法》第13条第2款规定制止

和报告的主体是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接收报告的主体为乡政府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地方立法规

定亦不相同，如《黑龙江省耕地保护条例》第5条规定的实施日常监督和接收报告的主体为乡政府、街道

办事处。理论上，以耕地保护法为中心确立的法律规范与《粮食安全保障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范

的适用关系存在优先说、分类说、协调说、动态调整说等分歧①［22］（P20-29）。就同一效力层级法规调整的

同一事项发生冲突时，上述观点均认同要遵循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基本原则，但在适用

路径和技术处理层面存在差异。从根本上来讲，在耕地保护法尚未出台的背景下，《粮食安全保障法》应

定位为既有规范体系之中调整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中管控主体的一般法。按照此种定位，《粮食安全

保障法》在整个耕地种植用途管控的规范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法律地位，该法第3条、第9条、第13条、第

58条、第 59条、第 62条、第 66条等条文应作为理解管控主体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依据［23］（P85-108，206）。

《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乡村振兴促进法》《黑土地保护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则

构成相关的具体规范群，其管控主体的概念、类型、职责以及义务要求等规范应与粮食安全法律体系的

基础性规范保持一致，以实现保障粮食安全的目标定位。

从解释论的视角来看，基于《粮食安全保障法》认定耕地种植用途管控主体的法理基础是集体所有

权。在坚持集体公有制的前提下，这一权利兼具公权和私权的双重属性，因而涉及作为耕地管理公权力

机关的国家、作为耕地所有权人的集体以及作为耕地使用权人的组织或个人等三类基本主体。管控主

体实现体系化整合的关键即在于理顺这三类管控主体的适用规范。

其一，在国家层面，针对种植用途管控涉及的统筹、规划、实施、修复、考核、督察、奖惩等管理全过

程，应明确具有不同职责的主管部门依法履行其公权力范围内的管控职责。鉴于种植用途管控制度本

① 其中，优先说认为耕地保护法应当一律优先于其他法规之间适用；分类说认为区分不同情形、不同对象、不同内容，分别判断各自的适用关系；协

调说认为可以构建一个相互协调的机制、配合适用；动态调整说则认为法规之间相互关系是动态变动的，需要适时调整使用。

··21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年第 3 期

身涉及多元政策目标，还需要建立不同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协同配合和统筹运转等常态化工作机制，

如多部门联席会议制度、职能部门联合管控制度以及专门机构协调机制等。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粮食安全保障条例》不仅规定了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协调和落实的机制（第5条第2款），还涵盖了耕

地种植用途管控涉及的几乎所有职能机构（第5条第3款）。据此，《粮食安全保障法》第3条规定的党政

同责和多部门配合的管控主体、第13条规定的总体负责和具体实施的管控主体、第58条和第59条规定

的负责考核和监督的管控主体，以及其他法规涉及的具体法律规范，可以遵循公权力的规制路径进行整

合，形成“总体统筹+组织协调+分工负责+具体实施+考核监督”的管控格局。

其二，在集体层面，《粮食安全保障法》第13条规定了进行监督、报告的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两者

性质上分别属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集体所有权代表主体，均具有行使种植管控的权利基础。除此之

外，村党支部、村民小组、共青团、妇联等社会公益组织也具有一定的公共权力，“构成了村级组织体系”，

并“成为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方面”［24］（P86）。《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第28条明确

了基层党组织和村民小组作为有关村内事务的治理主体的法律地位。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64条的规定，发包方和未设立集体经济组织下代行其职能的

村委会、村民小组具有耕地所有权人的法律地位。依此而言，可以结合其他法规的具体规定，将行使公

共权力或所有权的村党支部、村民小组、共青团、发包方等主体，扩充解释为集体层面履行相应职能和义

务的管控主体。例如，《清远市耕地利用促进条例》第5条将监督耕地是否符合种植用途管控的主体范围

扩大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同时，基于基层治理主体的定位，集体层面的

组织体还可以作为实施耕地种植用途修复和管护、获得奖励或补偿以及给予奖励等维度的管控主体。

其三，在个体层面，《粮食安全保障法》第66条从责任角度明确了耕地权利人的主体地位。据此，耕

地权利人成为按照种植用途管控要求种植作物的管控主体。就主体范围而言，不同政策法规中提及的

农户、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土地经营人、经营者、农村经济合作社、社会企业、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等主体，因利用耕地而可被认定为广义的耕地权利人。而按照种植用途种植作物的义务作为权利人必

须履行的积极义务，应当具有法定或约定依据。例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8条规定承包方负有依法按

农业用途利用耕地的义务。《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办法》第11条要求当事人在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经

营权流转合同中明确约定按照耕地用途管制要求使用的义务。否则，使用权人仅可作为接受奖励、补偿

等的受益主体，而不能作为具有法定或约定依据的义务主体。例如，《耕地保护法（草案）》第50条第2款

规定了耕地权利人报告义务，即在当事人未约定且现行法规未规定的情况下，不得要求权利人作为履行

此种义务的管控主体。至于不得破坏耕地的消极义务，则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承担的基本义务。

上述国家、集体、个体多元主体的法律规范，通过建立各负其责、共同治理的管控主体适用规范，能

够形成国家主导、集体辅助、个体参与的多元共治式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可明确界

定涉及黑土地、永久基本农田等特殊类型耕地种植用途管控的主体，并确定相应的特殊保护适用规范。

三、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的管控内容

在明确管控主体后，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需要进一步解决“管控什么”的问题。对此，学界存在不

同观点，主要包括主体义务说、规制对象说、分类管控说等［3］（P22-31）。从法律文本来看，《粮食安全保障

法》第13条就管控内容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即“加强耕地种植用途管控，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调整优

化种植结构”。这一规定构成了理解和解读耕地种植管控制度管控内容的规范基础。

（一） 地方性法规对管控内容的细化规定及其分歧

现行地方性法规对种植用途管控制度的管控内容作出了进一步细化规定。具体来说，第一种细化

规定涉及调整耕地利用优先序列的种植用途管控，其性质属于用途管制中的一种。如《天津市乡村振兴

促进条例》第12条、《河北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第24条等规定严格实行用途管制，包括“严格落实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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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优先序的规定，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园地等其他类型农用地”。

部分地区还将其等同为土地用途管制或农业用途管制，如《湖南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第5条。第二种细

化规定涉及确定耕地上农产品种植结构的种植用途管控，其性质属于农用地分类管理的内容。我国立

法上明确提出了“耕地应当优先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生产”的种植要求。这一要求在地

方性法规之中具体表现为严格控制耕地向其他农用地的管控，如《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第23条、《天津

市土地管理条例》第22条。部分地区则表现为耕地向非耕地的管控，如《江苏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第

15条。第三种细化规定涉及确保耕地合理利用的种植用途管控，其性质属于保护耕地的内容。如地方

性法规中关于禁止闲置荒芜耕地、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列明相关的禁止事项等规定。第四

种细化规定涉及明确粮食生产优先地位的种植用途管控，其性质属于防范“非粮化”的必要措施。部分

地区仅涉及特定类别耕地的粮食生产要求，如《辽宁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第6条规定，“黑土地应当用于粮

食和油料作物、糖料作物、蔬菜等农产品生产”；《甘肃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高标准

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19条规定，

“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部分地区则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

安全保障条例》第9条规定，“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耕地应当优先用于粮食生产，防止耕地非

粮化”。第五种细化规定涉及规范农用地整体布局结构和种植要求的种植用途管控制度，其性质属于规

划管制的内容。部分地区规定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一般耕地等三类耕地应按照规划分布并进行

种植，如《江苏省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5条。还有地区明确从规划的角度整体上对永久基本

农田、高标准农田、一般耕地、耕地以外其他农用地、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等用地布局和用于农业生产的种

植要求作出安排，如《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第21条。

由此可见，地方性法规对耕地种植用途制度的基本内容存在多维度的解读。在实定法的层面，对管

控内容进行细化规定的核心分歧主要体现在：种植用途管控与土地用途管制、农业用途管制的关系；耕

地与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黑土地等特定类别耕地的种植用途区分配置；种植用途管控、耕地利用

优先序和种植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具体而论，耕地种植用途制度的管控内容可以按照以下三

个方面进行解读。

其一，从管控内容的基本性质出发，种植用途管控制度作为管控理念、管控对象和管控手段更为精

细化的管控制度，具有独立的管控内容，应当被认定为一种独立的用途管控制度。《粮食安全保障法》第

10条、第12条、第13条分别确定了三种不同层次的用途管控制度，并明确了种植用途管控制度具有不同

于土地用途管制和农业用途管制的管控内容。

其二，就管控内容的客体范围而论，种植用途管控制度是在土地用途管制、农业用途管控的基础上

通过不断强化对耕地的保护所形成的，其蕴含了防止“非农化”“非粮化”的政策目标，是农用地分类管理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促进法》第14条规定农用地分类管理制度，包括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

度；《黑土地保护法》第5条进一步明确划入永久基本农田的黑土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建

设质量管理办法（试行）》则指明了高标准农田的种植用途要求。基于此，耕地种植用途制度的管控内容

可进一步细化为不同类别耕地的具体管控要求，包括一般耕地以及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黑土地

等特定类别耕地。据此，有关种植用途管控制度的具体适用规范亦应当区分不同类别的耕地予以确定。

其三，就管控内容的涵盖范围而论，种植用途管控制度包含耕地利用优先序和种植作物优先序两个

维度的内容。现行法律法规中的管控内容实质上构建了一套优先次序体系，具体包括：耕地利用的优先

序列、农产品种植的优先顺序、耕地合理利用的优先顺位、粮食生产的优先地位，以及农用地整体布局结

构和种植要求的优先安排等。在这一体系中，耕地合理利用和农用地整体布局仍然遵循耕地利用优先

序的规范逻辑，而农产品种植的优先顺序、粮食生产优先地位以及种植要求本质上仍属于作物种植结构

的调整范畴。从实施形式来看，这些优先次序的安排通常通过特定的规制手段来实现，例如严格控制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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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用途转化、禁止闲置荒芜耕地等措施。因此，现行法律法规中的管控内容不应简单地等同于主体义

务、规制对象或分类管控方式等面向的内容。

（二） 基于优先次序确定“强化种植用途管控”的基本内容

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粮食安全保障法》第13条规定的“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和“调整优化种植

结构”，可以理解为“强化种植用途管控”的两个维度的基本内容。其一，“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中的耕

地应作扩充解释，涵盖一般耕地以及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黑土地等特定类别耕地。在实定法上，

不同耕地类型的利用优先序列从低到高依次为：农用地、一般耕地、永久基本农田和高标准农田。这就

要求建立相应的具体规则，包括严格控制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以及严禁特定类别耕地转为其他用途用

地等。例如，《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12条关于“优先利用难以长期稳定使用的耕地”的规定，《耕地保

护法（草案）》第20-25条关于“进出平衡”的规定，以及地方性法规的细化规则，都是耕地利用优先序的具

体体现。其二，“调整优化种植结构”中的种植结构是对耕地上种植作物优先序的系统安排。这既要求

根据一般耕地、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等不同类别耕地确定相应的种植次序，也需要区分基本粮食

作物、其他粮食作物、油料作物、蔬菜作物、经济作物等不同特质的农作物制定具体的种植要求。具体措

施包括轮作休耕、耕地修复治理、保障粮食生产优先地位以及其他防止“非粮化”的规定等①［5］（P65，81，

102）。不仅如此，相关政策进一步明确了按照稳粮、优经、扩饲的要求，构建粮经饲协调发展的三元种植

结构，以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据此，对于《粮食安全保障法》第13条仅规定一般耕地用于“粮食和

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的种植要求，应当结合其他政策法规对该条规定进行扩充解

释。具体而论，该条关于种植要求的规定应当被解释为：不同类别耕地具备差异化优先层次的种植要求，

（草案）》第26条规定的种植用途管控，实质上构成了调整种植结构意义上的管控制度

包括永久基本农田优先用于谷物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全部用于粮食生产等。在此路径下，《耕地保护法

。

从体系解释的视角来看，耕地及其上种植作物优先序的管控内容可以统一纳入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之中。《粮食安全保障法》第10条明确要求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框架下落实对耕地的严格保护。作为全

域全过程全要素一体化统筹的用途管制机制，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通过“统一规划+差异化管制工具”的实

施路径，在农业、生态、城镇等不同功能空间布局中，实现对各类土地及不同类型种植作物用途的统筹管

控。此种语境下，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需要结合禁止事项与合理利用、管控实质与管控方式等不同维

度的内容，实现统一管控的要求。基于此，耕地及其上种植作物优先序应当结合规划要求进行系统性解

读，即在满足对“三区三线”②的统一划定、生态生产生活空间的统一布局以及保护开发利用修复的统一

管理等前提下，再根据耕地地类和种植作物的具体特征，确定差异化层次的优先次序。例如，符合土地

用途管控要求、满足农业用途管控标准以及确保耕地具备耕种条件等要素，应当被解释为种植用途管控

制度的前置性规范要件。

四、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的管控措施

在此基础上，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还需要进一步解决“如何管控”的问题。《粮食安全保障法》第66

条虽然规定了确保管控内容落实的具体措施，包括批评教育、不予发放补贴以及处以罚款等，但该条款

的责任定位及其对应的义务内容尚不能全面约束所有管控主体和覆盖全部管控内容。在体系化的视角

下，如何全方位地确立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的管控措施，仍有待明确。

（一） 责任、救济、奖励等不同层面管控措施的差异

现行法律框架下的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涉及多层次、多维度的管控措施，由此形成了差异化的管

① 我国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确保农用地的农业用途，为此明确了发包人、承包人、经营权人应当维持土地具体的农业用途。

② “三区三线”是指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三种类型空间所对应的区域，以及分别对应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

保护红线三条控制线。

··24



夏 沁： 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的形成逻辑与适用路径

控主体和管控手段。

第一，管控主体通过履行法定职责或法定义务并承担相应责任的方式，强制实施耕地利用优先序和

种植作物优先序的管控措施。具体而言，对于违反法定职责或法定义务的行为，将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

责任。根据依法行政原则，在国家层面和集体层面行使公共权力的管控主体，应当严格依照法定职责内

容和程序实施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对于未履行法定职责的主体，应当依法承担政务处分等法律责任。

《粮食安全保障法》第65条明确规定，对“不履行粮食安全保障工作职责”的行为应依法予以处分。同时，

《粮食安全保障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还规定了个体层面管控主体应当承担的法定责任，包括合理利

用耕地和按照种植要求种植作物的义务。违反这些义务可能引发以下法律责任：其一，涉及刑法或行政

法责任。例如，《粮食安全保障法》第66条规定的批评教育和罚款措施，以及《土地管理法》第75条规定

的责令限期改正或治理、罚款和刑事处罚。其二，构成侵权行为而承担民法责任。如《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62-64条规定，造成他人耕地权益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其三，在党政同责原则下，

还涉及党纪处分责任。由此可见，这一层面的法律责任具有综合性特征，涵盖了公法责任、私法责任、政

务责任和党纪责任等多个维度。《耕地保护法（草案）》实现种植用途管控的核心即在于确立强制性的义

务规范体系，并要求在未履行义务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管控主体之间可以通过合同或合意的方式，自主形成耕地利用优先序和种植作物优先序的管

控措施。对于违反约定义务的行为，可以采取自治性救济措施。根据意思自治原则，管控主体可以就种

植用途方面的义务进行协商，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意。《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2条规定的承包合同以

及第40条规定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均明确要求合同应当确定承包或流转土地的农业用途。部分地

区还创新性地设置了耕地行政协议管护模式、投资种植协议等自治性管控方式，进一步丰富了耕地种植

用途管控的手段体系。当管控主体未按照约定方式履行种植用途义务时，可能影响合同的拘束力或履

行效力。如在“阳谷某专业合作社诉郭某义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案”中，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

（2023）鲁民再38号民事裁定书中认定，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约定改变基本农田农业种植用途，系违反法律

禁止性规定的行为，应属无效合同。可见，因不履行约定义务而导致合同无效、解除或终止，并承担相应

的违约责任或其他法律责任，这些法律后果实质上构成了保障意思自治原则的救济性措施。

第三，管控主体通过设置或接受奖励、补助等方式，促进耕地利用优先序和种植作物优先序的落实。

这种奖励性管控措施以提倡和鼓励积极履行为基本规范导向。例如，《粮食安全保障法》第9条、《土地管

理法》第8条、《黑土地保护法》第23条等法律规范，均对合理利用土地或保护土地资源等积极履行行为

作出了奖励性规定。此类规范中的积极履行行为超出了法律或合同为管控主体设定的义务范围，因而

无法施加相应的法律责任。从制度设计来看，奖励、补偿或补助本质上属于奖励性措施而非法律责任。

就此而论，《粮食安全保障法》第66条规定“可以不予发放粮食生产相关补贴”属于违反奖励性管控措施

的消极后果。在实践中，部分地区通过转移积极履行和奖励的方式实现管控目标。例如，《黑龙江省黑

土地保护利用条例》第22条规定，不予发放耕地保护相关补贴的，还可以“将相关补贴交由有关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用于耕地保护支出”。并且，基于奖励性管控措施所具有的支持性、倡导性、服务性等特征，此

类规范的法律渊源更为广泛。如《清远市耕地利用促进条例》第5条明确要求，村委会将耕地利用促进内

容纳入村规民约，并通过积分制等方式对保护、合理利用耕地的行为予以奖励。

由此可见，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在不同层级的实施过程中，对应着性质、类型和领域各异的管控

措施，涵盖民事、行政、刑事、政务、党纪以及促进性措施等多个维度。这些差异化的管控措施在适用过

程中，面临着先后顺序的确定以及是否应当结合适用等实施问题。

（二） 基于体系解释确定管制、管理、管护相统一的管控措施

从《粮食安全保障法》第66条的一般性规定出发，该条明确规定，“种植不符合耕地种植用途管控要

求作物的”，应当给予批评教育，“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可以不予发放粮食生产相关补贴”，“对有关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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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经营组织，可以依法处以罚款”。这一规定体现了以下三个层面的规范意旨：其一，耕地种植用途

管控制度的管控措施具有多元性质，既包括主体违反法定义务所承担的行政责任，也包含未积极履行义

务而不予补贴奖励的管控措施；其二，不同性质的管控措施之间存在法定的适用顺序，即首先进行批评

教育，而后才是不予发放补贴；其三，应根据主体类型确定差异化的管控措施，如罚款主要适用于从事经

营活动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而不适用于农户及其他个人等耕地权利人。基于《粮食安全保障法》作为

一般法的定位，《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

规之中有关耕地种植用途的管控措施，也需结合《粮食安全保障法》第66条进行体系化理解和适用。例

如，对于《土地管理法》第75条规定的情形，除限期改正或治理外，因不履行种植用途管控义务而应当承

担罚款责任的主体，应当被限缩解释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同时，对于违反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的主

体，还需结合《粮食安全保障法》第66条的规定进行批评教育，并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63条和第64

条追究其赔偿责任。

通过整合禁止性、自治性和促进性等多元法律规范，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的管控手段呈现出日益

精细化的特征，其形式也愈发丰富完善，从而管控主体能够对耕地“非粮化”以及撂荒耕地等行为实施差

异化的管控措施。有关管控措施具体包括：一是法定职责或法定义务的履行与法律责任的承担；二是约

定义务的遵循与自治性救济的实施；三是积极履行管控与补贴奖励的激励机制。按照体系解释，耕地种

植用途管控制度中的“管控”应当是管制、管理、管护的有机统一，以及主体、权利义务、内容与手段的系

统整合。理论上，关于耕地经营自主权与耕地种植用途管控责任的适用冲突，可以通过区分不同强度的

管控措施得到协调解决。例如，《农村土地承包法》在赋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自主经营权的同时，还

规定了其按照农业用途利用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由此，《粮食安全保障法》第66条规定的对土地承包经

营权人的管控措施，并非对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而是其违反法定义务的必然法律后果［18］（P32-40）。在

此制度框架下，管控措施通过多维度交互作用的整合，共同构建了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的有效实施机

制，从而为解决用途管控效能发挥不充分和区域空间调整不均衡的问题提供了关键的解决路径。

行文至此，有关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中的管控主体、管控内容、管控措施等方面的基本内涵和适

用规范，已臻明确。值得强调的是，耕地保护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遵循体系化思维，避免各项制度之

间出现功能重叠或冲突。这不仅要求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本身的体系化整合，还需要实现与外部相

关制度的有效衔接，包括农产品供求结构、土地综合整治、撂荒耕地综合治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农村

基本经营体制以及农村金融制度等。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

村。因此，遵循体系化路径，在防止耕地“非粮化”“非农化”的同时，全面推进耕地有效利用，构建多方协

同的粮食安全保障机制，不仅是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的关键举措，更是全方位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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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ulation Logic and Application Pathways Of 
The Regulation and Control System over the Use of Farmland

Xia Qi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erms of its formulation logic, the regulation and control system over the use of farmland 

(hereafter the control system) is essentially the outcome of ever-refined regulatory concepts, entities under su‐

pervis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This determine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relevant laws and policies, as well as 

the complication, fragment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of related rules adjustment and applicable norms, which 

necessitates a systematic integration to address the issues of "who will control", "what to control" and "how 

to control". At the subject level, it is essential to clarify the three basic types of entities: public authority agen‐

cies for farmland management, farmland owners and farmland users so as to establish a control mechanism of 

coordinated co-governance with clearly defined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t the content level, the core ele‐

ments of the control system should be systematically understood from the dimensions of farmland use priori‐

ty and crop planting priority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overall regulation of the use of territorial space. In terms 

of control measures, differentiated approaches such as legal liability, self-governance-based remedies and sub‐

sidies and incentives 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applied to construct a three-in-one control system of regula‐

tion,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thereby making the control system applicable in specific situations in 

terms of regulations.

Key words the regulation and control system over the use of farmland; land use control; food security 

guarantee; farmland protection; rural land contracting practices

■ 作者简介 夏 沁，中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湖南 长沙 410083。

■ 责任编辑 李 媛

··27


